
专 利 代 理 委 托 合 同 协 议 书

委托方（申请人）                                           
受委托方:                                                         
代理种类：                                                      
1、委托方对提供与委托有关的全部技术内容，并对所提供内容负责；代理方对委托方提供的技术内容负有保密的义务。

2、委托方按双方约定向代理方支付代理费用，代理方应于委托方资料提交齐全之日起3周内完成申请初稿并交委托人审定。委托方收到初稿后，应在十天内修改、审定签字并传真发回，超出十天未审定或提出修改意见的，则视为同意，代理方即可向国家知识产权局递交申请。
附议：1鉴于委托方需要加快获得专利的申请现协商如下：受委托方在委托方材料完善的条件下。
2、鉴于在一周内加急处理，委托方必须尽量提供受委托方所需的材料和说明，如无法提供造成拖延由委托方承担。
3、因代理方责任，使委托方提出的专利申请被视为撤回或丧失权利的，如可弥补，由代理方免费重新代理申请或补救；如不可弥补，由代理方退回已收取的全部代理费用。

4、委托方指定联系人或地址变动应及时以书面挂号形式通知代理方，并办理更改手续，未通知致使联系中断或接代理方通知后未在规定期限内向代理方办理有关事宜的，由此产生的后果责任自负。专利权属多人共有的，专利证书由指定联系人领取。

5、代理期间，双方密切配合，有事协商解决，任何一方中途变更委托内容或中止委托代理，应承担产生的全部后果。 
6、本协议有效期自委托日起至专利申请批准授权日止。

7、费用为:                                                      
授权后年费 □自行缴纳，□继续委托交纳。如接代理方通知后未在规定时间前来交纳的，视为自行交纳，本条缴年费委托同时终止。

以上条款，经双方逐条协商无异议，签字（盖章）后生效。
委托方：                         代理方：杭州杭诚专利事务所有限公司  
    （签字或盖章）                                 （盖章）
2011   年  5月 13  日                             2011  年   5月13 日

